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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 要】高校积极开展法学实践教学改革，可以保持实践教学先进性，解决学生就业难问题，培养学生成熟的法律

思维。对法学实践教学改革进行深入反思、总结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本文主要围绕“高校进行法学实践

教学改革的意义”“高校进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遭遇的问题”“高校进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的优化路径”

这几个方面进行讨论，重点分析法学实践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，并提出一系列应对措施，强调从“教学

方法”“教学评价”“师资建设”入手，进一步完善我国高校法学实践教学改革工作。 
【关键词】高等院校；法学实践；教改问题；应对措施 

 
 
高校法学实践教学改革工作的不断推进，是为了跟上

教育发展新趋势，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广大学生。在这个过

程中，有些高校受到“观念”“资源”“渠道”的限制，没

有将改革工作落到实处。比较突出的现象主要有：“难以

创新实践教学方法”“实践教学评价不合理”“不重视实践

教学师资力量”等。为了更好地推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，

高校要正视问题，分别从“教学方法”“教学评价”“师资
建设”等方面入手，细化改革内容，优化改革方案，在不

断摸索中前行，在不断调整中进步。 

1  高校进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的意义 

1.1  保持实践教学先进性 
高校积极进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，核心目的是为了

“追”“赶”“超”，保持实践教学先进性。具体来说，从

“社会发展”的角度来分析，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，出现

的法律问题会呈现各种各样的形态，带有很明显的社会背

景。改革高校法学实践教学体系，可以结合社会发展现状，

融入更多社会元素，使实践教学具备一定社会属性，能够

引领高校学生。从“职场需求”的角度来分析，新时期的

法律行业更注重规范化，对人才的录取要求更高[1]。如果

高校长期以固化的视角来构建法学实践教学体系，可能会

跟不上职场需求，影响学生今后的就业规划。将变化的职

场需求中合理融入法学实践教学体系，可以保持实践教学

先进性，这是推行改革的意义所在。 
1.2  解决学生就业难问题 
通过不断改革法学实践教学体系，可以提高学生实践

能力、丰富学生实践经验，解决高校学生就业难问题。具

体来说：一方面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。全面改革法学实践

教学体系，旨在建立新要求、树立新标准，以法律行业为

导向，引导学生多拓展、多实践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实践能
力。这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高校学生就业难问题。另一方面，

丰富学生实践经验。通过系统化的法学实践教学，高校学

生可以积累一些实践层面的经验。这些实践经验，相当于

一种求职基础，将会影响学生在未来职场中的具体表现

[2]。实施法学实践教学改革的过程中，学生可以接触更多

高质量的实践活动，丰富自己的实践经验，为将来就业做

好实践层面的准备和规划。 
1.3  培养学生成熟的法律思维 
进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，可以突出思维引导，帮助高

校学生建立成熟的法律思维。具体来说，在法学实践教学

中，目标之一在于培养学生独立的法律思维，让学生灵活

地处理各种法律问题。然而，传统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很

容易陷入“分数主义”“功利主义”，忽略学生在思维层面

的具体表现。推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之后，高校教师的育

人观念会发生很大变化，对学生思维的引导，将成为法学

实践教学中的重点。除此之外，改革法学实践教学体系的
过程中，高校教师会吸取更多先进思想[3]。例如，根据“以

人为本”思想，高校教师会更加包容地看待学生身上的不

足，多站在学生视角策划实践教学体系，从学生需求出发，

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实践机会。这会带来思想上的解放，

激励高校学生不断探索有难度的法律问题，逐步建立个人

成熟的法律思维。 

2  高校进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遭遇的问题 

2.1  难以创新实践教学方法 
在法学实践教学改革过程中，有些教师走不出现实

困境，很难创新实践教学方法。具体来说，关于法学实

践教学，有些教师已经形成固定的模板。在年复一年的

教学中，教师只是按照固定模板传达法学知识，教学流

程、教学内容、教学形式等均没有太大变化。这其中，

有些法学案例甚至已经过时，没有任何探讨、学习的意

义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，与教师个人的知识储备、认

知有一定关系。除此之外，设计法学实践教学方案时，

关于教学方法的选择，有些教师并没有太大选择空间，
只能在校内范围进行选择[4]。其实，校外主体也可以参

与法学实践教学，提供新的实践教学方法，只是，校内

与校外之间缺乏必要的联动。 
2.2  实践教学评价不合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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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校法学实践教学评价工作不合理，具体表现在：一

方面，只评价结果。对于学生在法学实践中的具体表现，

有些教师以结果为导向，只关注学生“是否完成”、“是否

成功”。法学实践学习的结果，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答案。

在这个答案背后，蕴含着无数过程的艰辛。如何从实践过

程中获取有效的评价信息，这是高校评价工作需要优化的
方向[5]。另一方面，只评价能力。在法学实践中，学生个

人的表现，不仅可以反映学生的真实能力，还可以反映学

生的心态、思想。但在实际情况中，有些教师只评价学生

的各项能力，没有从素质维度，指出学生的优势与不足。

法学实践教学应该从多个维度培养学生，评价工作要体现

这种“多维性”，不能偏离法学实践教学目标。 
2.3  不重视实践教学师资力量 
如果高校法学实践教学师资力量不强大起来，教学质

量也很难提升。当前，法学实践教学师资力量薄弱，表现

在多个方面：从“实践能力”来分析，有些法学教师过于

看重自己的高学历，将学历与理论作为自己的独特优势，

并沉浸在这种优势中，不愿意进行“再学习”“再提升”。

当法学教师长期脱离法律机构、法律行业，很容易封闭自

己，降低自己的敏锐感。久而久之，面对复杂的法律问题，

教师很难灵活处理。这会影响法学实践教学质量。从“创

新能力”来分析，有些法学教师建立自己的教学方案之后，

怀着“一劳永逸”的思想[6]，被动地迎接各种变化。国家

法律法规在不断完善，法律行业也在不断变革，高校法学
知识处于持续发展状态。如果教师不创新、不进取，很难

走在知识前端，很难设计出高质量的法学实践教学方案。 

3  高校进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的优化路径 

3.1  多渠道创新实践教学方法 
在改革精神的带动下，高校法学教师要敢于抛弃固定

的实践教学模板，开创新的教学方法。具体来说，高校法

学教师可以打通“线上渠道”，设计线上实践教学方案，

以线上模拟的方式，提供法律案例，设置法律情境，让学

生在线上平台自由观看、交流，并具体解决法律问题。除

此之外，高校法学教师还可以打通“校外渠道”，与校外

主体一同策划实践教学[7]。举例来说，高校可以与律师事

务所展开合作，让学生以旁听的方式，了解真实法律案例，

并以“实习律师”的角色，对真实法律案例进行专业性分

析。无论是“线上渠道”，还是“校外渠道”，都是高校法

学教师值得开发的渠道。 
3.2  合理开展实践教学评价工作 

为了更好地优化高校法学实践教学评价工作，要重点

把握：一方面，结果评价+过程评价。高校法学教师除了

进行客观性的结果评价，还要透过结果，以人文性视角分

析实践学习过程，对每一位学生的认真付出，给予认可。

同时，对于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消极态度、不良习惯等，

教师要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，指导学生及时修正不足之
处；另一方面，能力评价+素质评价。评价学生各项能力

之后，高校法学教师还可以从素质维度，组织一些轻松、

有趣的评价类活动，如“夸一夸”、“赞一赞”等，重点表

扬那些学习心态好、思想品德好的学生[8]，充分体现高校

评价工作的“多维性”，将评价作为一个必要环节，逐步

构建更完整的法学实践教学体系。 
3.3  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师资建设 
推进法学实践教学改革工作，需要广大教师齐心协

力，需要加强师资建设。从“实践能力”来分析，高校可

以定期组织“法学教师实践学习”，带领法学教师走出校

园，以“多看、多听、多锻炼”为理念，鼓励法学教师参

与一线法律工作，从法律机构、法律行业中汲取有效资源，

始终保持个人对法律领域的敏锐感。从“创新能力”来分

析，高校可以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创新竞赛，如“法学教

学模式创新—公开课竞赛”“法学教学路径创新—演讲竞

赛”“法学教学研究创新—论文竞赛”等，鼓励法学教师

大胆创新，依据新时期法律法规、法律行业动态，不断优

化法学实践教学方案。 

4  结语 

综上所述，高校全面推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工作，确

实会遭遇一些现实困境。但困境并非无法解决、无法走出

来，相关教师要有坚持改革的信心和毅力。为了更好地推

动高校法学实践教学改革工作，相关领导和教师要抓住主

要矛盾，解决主要问题。具体来说：①多渠道创新实践教

学方法；②合理开展实践教学评价工作；③大力加强实践

教学师资建设。除此之外，高校还要制定人性化的“教师

激励机制”，给相关教师更多动力，让教师自主成为法学

实践教学改革中的引领者，带领学生永攀知识高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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